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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残疾人士是需要格外关心、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，长久

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，致力于解决残疾人

特殊生活困难，切实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，逐步完善残疾人

社会保障体系。

为全面落实《民政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

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和《河南省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

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大对特殊困难残疾人

社会保障力度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质量，沈丘县民政局申报了“残

疾人两项补贴”项目，并负责具体实施。

残疾人两项补贴项目主要内容为：为全县困难残疾人发放生

活补贴以及为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。

二、绩效结论及绩效分析

运用评价组设计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，本项目绩效评价得

分为 94.11 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该项目的实施对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，切实保障残疾人

生存发展权益，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有积极的作用。但

项目在绩效方面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预算支出绩效指标设置不够

合理；二是单人补贴金额较低，直接作用不够显著。

三、主要成效

（一）建章立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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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丘县民政局根据中央、省级、市级的相关政策以及实施方

案、管理制度，因地制宜，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建立符合本地区实

际的项目实施方案及管理制度，致力于提高项目管理的规范性、

科学性。

（二）动态更新

沈丘县民政局定期和随机对两补数据进行更新刷新，对人员

数据进行动态掌握和更新，把残疾人低保退出、转特困供养、残

疾人证过期、注销、死亡等原因造成的人数减少情况进行及时反

馈，实行残疾人两项补贴应补尽补、应退则退的动态管理，防止

重、漏、错现象发生，进一步规避财政资金使用风险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预算支出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合理

该项目虽然填报了绩效目标表，并将绩效目标细分为了数量

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、社会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，但产

出数量指标填报错误，填报为项目预算金额而非保障人数；效益

类指标填报不够完整，不能够完整反映项目效果，绩效目标表对

项目的约束作用体现不足，对项目实施的指引作用难以体现。

（二）单人补贴金额较低，直接作用不够显著

目前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但补贴标准至 2016 年起未进

行调整，每人每月 60 元，与目前的社会消费水平存在脱钩情况。

根据现场调研情况，部分残疾人反映补贴金额较低，虽然对减轻

家庭负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作用不够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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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合理填报绩效目标表

依据《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

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发〔2019〕10 号）第三条第五款规定：

“绩效目标应当内容完整、指向明确、合理可行，与工作计划和

预算资金相匹配，能清晰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；未按

要求设置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审核未通过的，不得安排预算。”

建议项目单位认真学习绩效管理相关文件，依据实际工作内容科

学合理填报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，为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奠定基础，

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深入调研残疾人面临困境，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

建议项目单位进一步深入调研残疾人群体面临的困境以及

诉求，根据调研结果并与社会救助、社会保险、公益慈善进行有

效衔接，科学合理制定补贴标准，同时积极发挥家庭、社会、政

府作用，形成家庭善尽义务、社会积极扶助、政府兜底保障的责

任共担格局，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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